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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统计局行政检查工作流程图

第一阶段：计划制定

第二阶段：检查审批

制定行政检查计划
若涉企报送计划至同级司

法行政部门备案
向社会公布检查计划

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

制定具体检查方案 报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
确定检查人员(至少两

名执法人员)

发送通知书

第三阶段：实施检查

相关人员签字确认 开展现场/书面检查

执法人员持证到场 出示执法证件 告知权利义务

制作检查笔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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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阶段：结果反馈

汇总检查情况，制作情况记录表

检查结果判定

发现问题 发现整改问题 发现违法行为

记录检查结果

检查结果告知

出具整改通知书

检查结果复核

转入行政处罚程序

第五阶段:公示归档

检查结果按规定公示 立卷归档


